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

生产重点县项目询价采购公告

根据《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创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和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实施方案》（桂农厅办发〔2024〕12号）、《永福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永农字〔2025〕15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2025年永福县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创建工作，充分发挥资金扶持政策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促进作用，为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单位决定对《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建设服务进行询价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服务单位前来递交报价材料，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项目名称
	数量
	服务内容
	备注

	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
	1项
	创建优质农产品生产重点县应以罗汉果为主导，促进县域内重点农产品沙糖桔、优质米等高质量发展，提高县域内优质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的比重。

（一）扩大优质罗汉果生产规模。建立健全绿色优质罗汉果标准体系，制定质量分级标准，开展优质罗汉果品质评价。不断提高绿色优质罗汉果占比，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罗汉果、沙糖桔等“三品一标”生产基地全部进行采集并系统填报，数据采集合格率90%(含)以上。到2025年底，县内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生产规模占县内食用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比重达到40%以上。

（二）强化全链条质量管控。对辖区内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每个产品都开展品质检测，加强罗汉果绿色食品新增申报。辖区内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规范出售产品都要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实行带证上市。开展罗汉果鲜果等分级、绿色栽培技术规程等方面标准制修订，推动生产操作规程“进企入户”。推广产地清洁、品种培优、节水灌溉、减肥减药、有机肥替代化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绿色生产技术模式，树立绿色生产技术推广牌。开展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培训500人次以上。

（三）提升基地辐射示范带动能力。一是充分发挥辖区内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促农增收作用，通过“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等联农带农模式带动农户2000户以上。二是促进罗汉果特色产业发展。通过项目实施，推动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不断壮大，促进企业发展，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示范社，培育产品年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罗汉果企业3家以上。三是依托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建立脱贫户帮扶机制，带动脱贫户发展绿色生产，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
	


二、采购项目预算

预算金额（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

三、报名须知
1.报名条件

①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

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③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④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所需提交材料

①企业法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若为授权代表的，需额外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格式详见附件2）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函（格式见附件3）

④报价单（报价单加盖报价单位公章）。报价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格式见附件1）。所报价格包括：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费用、生产资料投入品费用、宣传培训费用、开展罗汉果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认证费用等。

以上所需材料需提供一式二份；所提交材料必须加封条盖章，封面标注报价项目。

3.报名时间、地点

①参加本次采购的企业，必须在2025年6月20日下午18:00时前提交所需材料，过期不再受理。

②报名地点及联系人：永福县农业农村局；联系人：莫培浩，电话：18169691880。

四、其它要求与说明

1.供应商根据采购方要求完成相应的项目建设工作。

2.中标价格应为完税价格，采购方确认供应商后，应于7个工作日之内与供应商协商签订合同。

3.付款方式：根据双方协商后签订的合同要求付款。
五、评标时间及原则

1、永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评标小组，对报价材料进行现场评审，符合本次采购条件要求，同等条件下且报价最低的为中标方。

2、评标时间另行通知。

                     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6月12日

附件1

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询价采购报价表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费用明细
	数量

（项）
	单价

（元）
	总金额

（元）
	备注

	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
	创建优质农产品生产重点县应以罗汉果为主导，促进县域内重点农产品沙糖桔、优质米等高质量发展，提高县域内优质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的比重。（详见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费
	1
	 
	 
	含第三方税费、管理费、合理利润等

	
	
	生产资料投入品费
	1
	
	
	

	
	
	宣传培训费
	1
	
	
	

	
	
	开展罗汉果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认证费
	1
	
	
	

	报价合计

（人民币）
	大写:                          （￥          ）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
供应商名称（盖章）：
联系电话：
报价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供应商名称）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企业（单位），特授权          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针对《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建设服务的报价事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签名的所有文件负全部责任。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本授权书的有效期自投标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被授权人无权转委托。

被授权人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函

致：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我单位参加《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建设服务的采购活动，现郑重做出承诺如下：

　　我单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单位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